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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人社发〔2016〕1号
关于德宏州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的实施意见

各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教育局，德宏州技工学校，州直各单位：

为深入推进人才强州战略，加快青年技能人才培养，为德宏经济社会发展和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提供技能人才支撑。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人才工作的意见》（云发〔2014〕1号）、《关于云南省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的实施意见》（云人社发〔2014〕90号）及《中共德宏州委关于印发<德宏州“英才兴边”计划>的通知》（德发〔2015〕1号）精神，现就实施德宏州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大力实施人才强州战略和推进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强化校企合作，深化青年技能人才培养，提高青年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建设沿边特区、开放前沿、美丽德宏提供强有力的技能人才保障。

二、目标任务

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主线，不断加强对青年技能人才的培养，加快培养出一流的青年技能人才，并充分发挥青年技能人才在推动德宏经济社会发展和瑞丽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中的作用，从2015年开始，重点加强对德宏籍学子参加云南省各技工院校的高级工、预备技师的培养，努力改善我州技能人才培养现状和结构。

三、补助对象、标准及申报程序

（一）补助对象

省属技师学院招收的高中以上毕业生培养全日制的3年制高级工、4年制预备技师的德宏籍学生，初中毕业生培养全日制的4年制高级工的德宏籍学生，对口专业中等职业学校（包括技工学校）达到中级技能水平学生，培养全日制2年制高级工、3年制预备技师的德宏籍学生，以及批准招收全日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的其他技工院校德宏籍学生，除省级财政给予的学费补助外，州级财政再给予一定补助。

（二）补助标准

2015年起，州级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对以上职业院校全日制教育高级工、预备技师班德宏籍学生，在学习期间，在省级财政给予每人每年2000元学费补助的基础上，州级财政再给予每人每年500元奖励。

（三）申报程序

每年10月30日前，符合奖励条件的学生向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德宏州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补助资金个人申报表》（附件1）一式两份，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与各学校对接，进行申报人员资质条件审核，对符合条件并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汇总填写《德宏州青年技能人才受助学生名册》（附件2）报送德宏州财政局进行复审。

每年11月20日前，州财政局完成复审工作，并将每人每年500元的奖励资金汇入申报人的个人账户。

四、保障及监管

（一）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各职业院校要加大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政策的宣传力度，把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作为全州人才工作的重要内容，为全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地青年技能人才支持。

（二）加强资金管理，确保资金安全。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效。对发生虚报冒领、挤占、挪用、滞留补助资金的部门和个人，要给予严肃处理。

附件：

1、德宏州青年技能人才培养工程补助资金个人申报表

2、德宏州青年技能人才受助学生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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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宏州教育局
2016年1月7日

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6年1月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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